

2026年“优师计划”政策实施调研课题

项目承诺书

	课题名称
	

	课题主持人

（安全责任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课题开始时间
	年   月   日
	课题结束时间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承诺
	1.自愿报名：全体课题组成员须为我校已毕业的“志远计划”学生、已毕业及在读的“优师计划”学生、在读的公费师范生。
2.统一行动：若因课题需要开展实践调研工作，全体成员须听从主持人的统一安排，不得单独行动或擅自离队，严禁开展与调研无关的行动。
3.举止文明：若因课题需要开展实践调研工作，全体课题组成员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校规校纪、地方民俗民风，注意言行举止文明，体现北师大学子良好风貌。

4.原创承诺：课题研究全过程坚持原创原则，调研数据、访谈记录、研究报告等成果均须为课题组真实调研所得，严禁抄袭、剽窃他人研究成果，严禁伪造数据、篡改访谈内容或虚构调研经历。

5.数据真实：实践调研时应如实记录访谈内容、问卷数据等，原始数据需妥善留存（包括纸质记录、电子文档、音频视频等），以备核查。调研工具（如问卷、访谈提纲）若参考他人成果，须注明来源并获得合法授权。

6.学术规范：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时，严格遵守学术引用规范，对引用的文献、数据、观点等进行明确标注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。课题成果若涉及他人知识产权（如调研地学校资料、地方教育部门数据等），须提前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。

7.责任追究：若发现课题组成员存在科研不端行为，一经核实，立即取消课题资格，同时按学校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8.经费合规：严格按照学校财经规定及课题经费管理要求使用经费，专款专用，仅用于课题相关支出（如交通、住宿、被试费等），不挪作他用（如个人消费、无关礼品采购等）。

9.报销规范：留存真实、合规的经费支出凭证（发票、收据等），报销时按要求分类整理，如实填写报销单据，不虚报、谎报费用。若发现经费使用违规，将追究课题负责人及相关成员责任，违规款项须全额退还。

10.分工负责：全体课题组成员需明确分工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遇到问题主动沟通，不推诿、不敷衍，共同解决困难。

11.互助协作：成员之间相互支持、密切配合，发挥各自优势，兼顾毕业生与在校生的经验互补。尊重不同观点，通过协商达成共识，杜绝内部冲突。

	课题组成员郑重承诺：我自愿报名参加课题项目，我所填写内容真实无误，并已仔细阅读过项目承诺书细则，无异议，保证遵守。

课题组成员全体签名（不得代签、可电子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项目申报和课题开展前需签署此协议，与申报表一同交至珠海校区团委备案，经费报销时需提交此表格。
附件4













